全 州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文 件

全政办〔2022〕15号
全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州县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产业以奖代补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含垂直管理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全州县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产业以奖代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全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4月20日
全州县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产业以奖代补实施方案
根据中央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及《自治区扶贫办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明确2021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产业以奖代补有关事项的通知》（桂开办发〔2021〕9号）文件精神，为持续壮大县级“5+2”、村级“3+1”特色产业发展，激发脱贫群众产业致富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制定本方案。

一、奖补对象 

自主发展或实质性参与特色优势产业达到奖补标准的2016—2020年脱贫户、未消除风险的监测户（包括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
二、奖补原则    
（一）因地制宜持续发展。综合考虑资源优势、产业基础、市场需求、技术支撑、产业融合情况等因素，立足县、村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实际，对县级“5+2”中的“5”产业、村级“3+1”中的 “3”产业进行奖补，“3”从“5”中选定；2016-2020年脱贫户只奖补村级“3”产业，未消除风险监测户奖补村级“3+1”产业。
（二）聚焦精准巩固拓展。瞄准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2016—2020年脱贫户，围绕巩固脱贫成果，实行差异化奖补，分类制定奖补标准，让奖补对象通过发展产业稳定增收。

（三）坚持公开透明诚信。实行分级公示公告制度，广泛接受社会监督。鼓励奖补对象参与“五统一”（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规程、统一生产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品牌销售）合作生产经营和新型业态发展，不断提高信用自觉，树立诚信勤劳的导向。坚持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实行分级公示公告制度，县、乡镇、行政村三级结合实际，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站、公开栏（墙）等宣传媒介，公开奖补政策、补助标准、补助数量、补助金额和受益对象等信息，公示时间不得少于规定天数，并保留文字、影像等资料备查。

三、奖补资金来源 

产业奖补资金从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中安排。对已获得财政资金扶持的产业奖补项目不予重复奖补。

四、奖补产业品种

立足县、村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实际，对县级“5+2”中的“5”产业、脱贫村级“3+1”中的“3”产业进行奖补，“3”从“5”中选定；其他村级参照脱贫村执行。本县确定的五个产业品种分别为优质稻、柑橘、金槐、花生大豆、地方特色品种（鸡、鸭、猪、牛、羊）5个主导产业。

五、奖补的限额和标准 

奖补以户为单位，实行最低规模限额奖补，达不到最低奖补规模的不予奖补。

（一）奖补的限额。每户每年产业项目奖补资金累计不超过5000元。对过去几年中、长期产业跨度到2022年的，2022年继续按自治区原定的有关标准给予后续奖补，并计入最高5000元限额。对于2022年新发展中、长期产业的，一次性给予奖补。未消除风险的监测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每户每年产业项目奖补资金累计不超过5000元，2016-2020年脱贫户每户每年产业项目奖补资金累计不超过4000元。 

（二）奖补的标准。

1.未消除风险的监测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奖补标准按《监测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执行。

2.2016—2020年脱贫户，支持2016—2020年脱贫户发展产业，对扩大规模达到标准和“从劣变优”部分进行奖补。支持扩大规模。发展产业规模达到《监测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中对应产业最低奖补规模1.5倍的，经过验收合格后，单位补助标准按《监测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执行。鼓励“从劣变优”。“从劣变优”主要有3个条件，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即可：奖补对象在已发展产业的基础上，一是通过抚育、低改、品种改良、良种良法、农机农艺、生态养殖、绿色健康等升级发展提质增效；二是在产业地实施设施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并达到对应的补助要求；三是加入农业产业生产“五统一”（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规程、统一生产标准、统一产品质量、统一品牌销售）一体化服务并签订合同。每个条件的具体细化标准按照2022年全州县产业“从劣变优”具体细化标准执行。单位补助标准按照《监测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中的单位补助标准50%执行。 
六、奖补的流程 

（一）奖补对象申请项目。奖补对象根据《监测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2016—2020 年脱贫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提出计划申请，由村委会汇总后报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在 5 个工作日内组织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对申请计划的合规性和真实性进行核实，填报《    乡（镇）2022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在自然屯或村民小组、行政村、乡镇公示（可同步公示）10天无异议后，乡（镇）人民政府报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审批。县级项目主管部门 7 个工作日内要完成审批和答复，并报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备案。 
（二）奖补对象申请验收。奖补对象实施完成特色产业，经村干部、奖补对象的帮扶联系人或驻村队员（含第一书记）现场核实后，由奖补对象向所在村委会提出申请。申报验收时间分别在6月30日、9月30日之前，原则上分两批完成。村委会协助提供相关材料并汇总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具体所需材料包括：

1.《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申请表》；
2.在全国防返贫信息系统中导出打印脱贫户的基础信息表、监测户信息对照表；
3.身份证复印件；

4.“一卡通”账户复印件；

5.项目现场〔奖补对象和村干部、帮扶联系人或驻村队员（含第一书记）等〕照片。

以上材料均需村委会盖章。
（三）组织验收。对2022年申报并实施完成的项目，由乡镇组织脱贫村党组织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乡（镇）政府干部、站所干部等，对申请项目进行实地核实、逐户验收。产业发展专责小组各成员单位组织人员对乡镇验收结果，按1%进行抽验，对上报的特殊奖补情况进行重点核查。乡（镇）人民政府填写《 乡（镇）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和《2022年全州县    镇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审核情况表》后报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县人民政府批准。 

（四）公告公示。验收结果经县人民政府审批后，县级项目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应结合本地实际利用报刊、政府门户网站、电视、公开栏等宣传媒介，在县乡村屯四级进行公告公示（可同步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对于公示期内群众反映有异议的项目，县级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调查核实整改，并将调查核实后的情况重新报县人民政府审批。

（五）资金拨付。对验收合格并经公告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由乡（镇）人民政府填写《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资金拨付申请表》上报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县级项目主管部门组织复核相关材料合格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按国库集中支付的要求直接向县财政局申请支付。对乡镇已完成验收的项目，由县财政局在资金审批完结后将补贴资金划拨到乡镇财政所，由其通过“一卡通”账户发给奖补对象，县级项目主管部门保留请款材料复印件（含相关电子版）作记账凭证。 

七、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分工。一是乡（镇）人民政府是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奖代补推进特色产业扶贫的责任主体。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以奖代补产业项目，包括计划编制、项目申请、报批、审核、实施、验收、拨款和监督等各项工作。定期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到项目点进行技术指导，帮助解决疾病防控、生产发展等关键难题，加强奖补项目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鼓励和引导经营主体与奖补对象签订订单合同、产品包销合同，解决奖补项目产品的销路问题。项目实施后乡镇要完善台账资料，安排专人负责将相关数据录入防返贫系统并做好台账归档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定期向县产业发展专责小组提供特色产业发展情况、项目实施进度、资金使用情况等。二是县产业发展组发挥统筹协调，牵头抓总的作用，定期向上级产业发展组提供特色产业发展情况、项目实施进度、资金使用情况，并督促指导乡镇完成以奖代补材料整理归档等工作。三是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制定全县特色产业规划、指导各村制定特色产业规划，并督促、指导产业计划实施，负责制定“从劣变优”具体细化标准，负责审核以奖代补补助对象相关材料，审核后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四是县乡村振兴局负责配合做好特色产业发展相关工作，审核以奖代补对象的真实性、合规性。五是县财政局负责筹措特色产业发展资金，并指导乡镇财政所通过“一卡通”将资金发放到户。
（二）加强政策宣传。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栏、网站、微信等多种类型媒体的宣传作用，加大产业奖补政策宣传力度，确保宣传到村、到户、到人。及时公开奖补程序、奖补对象、奖补项目、奖补标准等信息，做到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三）强化监督指导。奖补对象对申报材料、实施项目的真实准确性负责，如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资金行为的，按规定取消奖补资格、追回财政资金，记入县级相关部门诚信黑名单，给予相应惩戒。对第一次虚报冒领奖补资金的，自核实确认虚报之日起1年内不得享受产业以奖代补等产业方面的帮扶政策；对第二次虚报冒领奖补资金的，今后不得再享受产业以奖代补等产业方面的帮扶政策。

（四）严肃执纪问责。严格扶贫领域作风专项治理有关要求，相关人员在实施以奖代补项目过程中，存在优亲厚友、明知奖补对象虚报而批准并造成恶劣影响等违纪违法问题的，将严肃查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在实施以奖代补项目过程中，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失职渎职，造成国家资金损失的，将依规处理。因工作不实、措施不力、执行不到位，以奖代补项目推进不力或特色产业覆盖脱贫户比例达不到年度要求的单位，将按有关规定扣减绩效分数，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原规定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本方案为准。本方案执行期间，上级出台新的相关政策的，遵照新的相关政策执行。

附件：1. 未消除风险监测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 
2016—2020年脱贫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

3. 乡（镇）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
4. 乡（镇）村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公示

5. 乡（镇）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公示

6.  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申请表 
7. 乡（镇）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8. 2022年全州县镇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审核情况表

9. 乡（镇）村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公告

10. 乡（镇）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公告

11. 乡（镇）2022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资金拨付申请表

12. 摘录部分自治区特色产业目录说明
13. 2022年全州县产业“从劣变优”具体细化标准

附件1

未消除风险监测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
	序号
	产业名称
	产业品种
	单位
	单位补助标准（元）
	补助要求
	单户单位规模要求

	1
	优质稻
	优质稻
	亩
	4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水肥管理正常，无严重病虫害，水稻抛插后正常生长。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亩以上（含）

	2
	柑橘
	柑橘
	亩
	20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亩以上（含）

	3
	金槐
	金槐
	亩
	9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0.5亩以上（含）

	4
	花生大豆
	花生大豆
	亩
	10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亩以上（含）

	5


	地

方

特

色

养

殖


	地方特色品种（鸡）
	羽
	30
	平均个体重1.5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3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90%。
	30羽以上（含）

	
	
	地方特色品种（鸭）
	羽
	30
	平均个体重1.5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2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90%。
	40羽以上（含）

	
	
	地方特色品种（猪）
	头
	800
	平均个体重50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2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头以上（含）

	
	
	地方特色品种（牛）
	头
	4000
	平均个体重200公斤以上或饲养6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头以上（含）

	
	
	地方特色品种（羊）
	头
	400
	平均个体重10公斤以上或饲养3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90%。
	3头以上（含）

	
	
	地方特色品种（马）
	匹
	4000
	平均个体重200公斤以上或饲养6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
	1匹以上（含）

	6
	甜糯玉米
	甜糯玉米
	亩
	4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亩以上（含）

	7
	杂粮杂豆
	杂粮杂豆
	亩
	10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1亩以上（含）

	8
	茄果类
	茄果类
	亩
	8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亩以上（含）

	9
	豆类
	豆类
	亩
	8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亩以上（含）

	10
	根茎薯芋类
	根茎薯芋类
	亩
	8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亩以上（含）

	11
	西甜瓜
	西甜瓜
	亩
	800
	亩植500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株高20厘米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亩以上（含）

	12
	葡萄
	葡萄
	亩
	10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0.5亩以上（含）

	13
	中药材
	中药材
	亩
	8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亩以上（含）

	14
	蜜蜂
	蜜蜂
	箱
	300
	常用蜂箱，每箱有蜂不少于3挂，正常养殖管理，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0箱以上（含）

	15
	杉
	杉
	亩
	800
	亩植 100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5亩以上（含）

	16
	油茶
	新种
	亩
	1500
	亩植 100株。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亩以上（含）

	
	
	低产改造
	亩
	8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少杂草，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亩以上（含）

	17
	花卉苗木
	花卉苗木
	亩
	10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2亩以上（含）

	18
	兔
	兔
	只
	30
	平均个体重1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1个月以上，验收时成活率达90%。
	30只以上（含）

	19
	葱蒜
	葱蒜
	亩
	700
	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以上，管理正常、无严重病虫害，植株生长正常。验收时成活率达90%。
	0.5亩以上（含）

	20
	鱼
	鱼
	亩
	800
	淡水养殖亩投放苗500尾，正常蓄水深0.4米以上，池塘少杂草杂物、正常养殖管理（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验收时成活率达90%。
	0.5亩以上（含）


备注：种植类产业规模按照植株收获面积计算；养殖类产业规模按照存栏数计算；单位补助标准由各县根据具体情况在范围内确定。

附件 2
2016—2020 年脱贫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


	序号
	品种
	扩大规模
	从劣变优
	备注

	
	
	最小规模
	单位补助

标准
	最小规模
	单位补助标准
	评定依据及佐证材料
	

	1
	优质稻
	1.5亩以上（含）
	400
	
	
	“从劣变优”的具体细化标准见附件13（2022年全州县产业“从劣变优”具体细化标准）
	

	2
	柑  橘
	1.5 亩以上（含）
	2000
	1 亩以上（含）
	1000
	
	

	3
	金  槐
	0.75亩以上（含）
	900
	0.5 亩以上（含）
	450
	
	

	4
	花生大豆
	1.5亩以上（含）
	1000
	
	
	
	

	5
	地方特色品（鸡）
	45羽以上（含）
	30
	30羽以上（含）
	15
	
	

	
	地方特色品（鸭）
	60羽以上（含）
	30
	40羽以上（含）
	15
	
	

	
	地方特色品（猪）
	3头以上（含）
	800
	2头以上（含）
	400
	
	

	
	地方特色品（牛）
	2头以上（含）
	4000
	1头以上（含）
	2000
	
	

	
	地方特色品（羊）
	5头以上（含）
	400
	3头以上（含）
	200
	
	

	
	地方特色品（马）
	2匹以上（含）
	4000
	1匹以上（含）
	2000
	
	


附件3
     乡（镇）2022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填报日期：2022 年 
月 
日

	序号
	村
	屯
	申请人姓名
	脱贫年度
	联系电话
	品种
	2022年
申报规模
	扩大规模
	从劣变优
	合计申报金额
	“一卡通”账号

	
	
	
	
	
	
	
	
	扩大的规
模数
	申报奖补金额
	变优情形

（如：由什么
变成什么）
	申报规模
	申报奖补金额
	
	

	示例
	
	
	
	2016
	
	优质稻
	1.5
	1.5
	600
	
	
	
	600
	

	
	
	
	
	2017
	
	柑橘
	1.5
	1.5
	3000
	
	
	
	3000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4
公
  示

（村级、自然屯或村民小组同步公示模板）

现将 
乡（镇） 
村 2022 年拟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

项目（第 
批）资金予以公示（内容详见附件），公示期为10天（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如对项目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部门提出意见。公示期满，如无异议， 公示内容即按程序上报。

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和地址：XXX 村委，XXXXX（地址） 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全国防返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

附件： 
乡（镇） 
村 2022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

XX 村民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公
  示

（镇级模板）

    现将 
乡（镇）2022  年拟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第 
批）资金予以公示（内容详见附件），公示期为 10 天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如对项目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部门提出意见。公示期满，如无异议， 公示内容即按程序上报。

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和地址： 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全国防返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

附件： 
乡（镇）2022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1
	
	
	
	
	
	
	
	
	
	
	
	
	
	
	
	
	
	
	

	2022年全州县     （乡）镇监测户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申请及验收表

	行政村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银行信息
	申请及验收情况
	产业1
	产业2
	产业3
	合计补助资金（元）
	电话

号码
	备注

	
	
	
	账户姓名
	账号
	
	产业名称
	规模
	单位
	申请补助金额（元）
	产业名称
	规模
	单位
	申请补助金额（元）
	产业名称
	规模
	单位
	申请补助金额（元）
	
	
	

	
	
	
	
	
	申请情况
	
	
	
	
	
	
	
	
	
	
	
	
	
	
	

	
	
	
	
	
	验收情况
	
	
	
	
	
	
	
	
	
	
	
	
	
	
	

	申请人签名（指模）：
	帮扶联系人、驻村队员或村片干签名：

	村级实地查看和                                     
	乡镇验收组意见：                                                                                                                                                                            

	申报意见（盖 章）：
	

	                                                                                                                           村委会负责人签名：
	验收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6-2
	
	
	
	
	
	
	
	
	
	
	
	
	
	
	
	
	
	
	

	2022年全州县     （乡）镇2016-2020年脱贫户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申请及验收表       （扩大规模部分）

	行政村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银行信息
	申请及验收情况
	产业1
	产业2
	产业3
	合计补助资金（元）
	电话号码
	备注

	
	
	
	
	
	
	
	
	
	
	

	
	
	
	账户姓名
	账号
	
	产业名称
	规模
	单位
	申请补助金额（元）
	产业名称
	规模
	单位
	申请补助金额（元）
	产业名称
	规模
	单位
	申请补助金额（元）
	
	
	

	
	
	
	
	
	申请情况
	
	
	
	
	
	
	
	
	
	
	
	
	
	
	

	
	
	
	
	
	验收情况
	
	
	
	
	
	
	
	
	
	
	
	
	
	
	

	申请人签名（指模）：
	帮扶联系人、驻村队员或村片干签名：

	村级实地查看和                                     
	乡镇验收组意见：                                                                                                                                                                            

	申报意见（盖 章）：
	

	                                                                                                                           村委会负责人签名：
	验收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6-3
	
	
	
	
	
	
	
	
	
	
	
	
	
	
	
	
	
	

	2022年全州县     （乡）镇2016-2020年脱贫户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申请及验收表     （从劣变优部分）

	行政村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银行信息
	申请及验收情况
	产业
	“从劣变优”具体情况
	合计补助资金（元）
	电话号码
	备注

	
	
	
	
	
	
	
	
	
	

	
	
	
	账户姓名
	账号
	
	产业名称
	规模
	单位
	申请补助金额（元）
	
	
	
	

	
	
	
	
	
	申请情况
	产业1
	
	
	
	
	
	
	
	

	
	
	
	
	
	
	产业2
	
	
	
	
	
	
	
	

	
	
	
	
	
	
	产业3
	
	
	
	
	
	
	
	

	
	
	
	
	
	验收情况
	产业1
	
	
	
	
	
	
	
	

	
	
	
	
	
	
	产业2
	
	
	
	
	
	
	
	

	
	
	
	
	
	
	产业3
	
	
	
	
	
	
	
	

	申请人签名（指模）：
	帮扶联系人、驻村队员或村片干签名：

	村级实地查看和                                     
	乡镇验收组意见：                                                                                                                                                                            

	申报意见（盖 章）：
	

	                                                                                                                           村委会负责人签名：
	验收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7



    乡（镇）2022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填报单位：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填报日期：2022 年 
月 
日

	序号
	村
	屯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类型
	脱贫年度
	联系电话
	品种
	核定奖补规模数
	扩大规模
	从劣变优
	合计核定金额
	“一卡通”账号

	
	
	
	
	
	
	
	
	
	
	扩大的规模数
	核定奖补金额
	申报规模
	核定奖补金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8
	

	2022年全州县    （乡）镇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审核情况表

	项目基本情况    
	2022年全州县    镇第   批共有   户申请产业奖补    万元，经过镇级现场核验，其中有     户符合奖补标准，合计资金        万元，详细情况见《2022年全州县    镇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乡（镇）人民政府审

核意见（盖章）
	

	
	乡镇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级项目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9
公
告

（村级、自然屯或村民小组公告模板）
现将县（市、区）乡（镇）村 2022 年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第 x 批）资金予以公告（内容详见附件）。

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地址：XXX 村委，XXXXX（地址） 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全国防返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

附件： 
乡（镇） 
村 2022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XX 村民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9-1
 
   乡（镇）   村 2022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填报单位： 
村委会（盖章）
填报日期：2022 年 
月 
日

	序号
	村
	屯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脱贫年度
	联系电话
	品种
	核定奖补规模数
	扩大规模
	从劣变优
	合计核定金额

	
	
	
	
	
	
	
	
	
	扩大的规模数
	核定奖补金额
	申报规模
	核定奖补金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10
公
告

（镇级公告模板）

现将县（市、区）乡（镇）2022 年上报的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第 x 批）资金予以公告（内容详见附件）。

投诉监督单位名称、地址： 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

全国防返贫监督举报电话：12317

附件：
乡（镇）2022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XX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10-1
 
      乡（镇）2022 年特色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验收汇总表

填报单位：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填报日期：2022 年 
月 
日

	序号
	村
	屯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脱贫年度
	联系电话
	品种
	核定奖补规模数
	扩大规模
	从劣变优
	合计核定金额

	
	
	
	
	
	
	
	
	
	扩大的规模数
	核定奖补金额
	申报规模
	核定奖补金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表人签名：
填表人联系电话：

附件11
2022年产业以奖代补项目资金拨付申请表

申报乡镇：                        填报日期：2022 年  月  日

	项目内容
	2022 年第 XX 批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经批准、乡（镇）政府组织实施，XX 等 N 个村张三等 N 户脱贫户、监测户实施了以奖代补 XXXXX 类型项目，共计申报 xx 万元的奖补资金（项目申请、验收相关材料附后）。

	乡（镇）人

民政府意见
	依据 xxxx 文件，  乡（镇）人民政府组织了 XX 等 N 个村张三等N 户脱贫户、监测户实施产业以奖代补项目，经村委实地查看以及乡政府组织人员进行现场验收，情况属实，符合奖补要求，同意发放奖补资金共计 xx 万元。

	
	（盖章）：
2022 年 xx 月 xx 日

	县级项目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2022 年 xx 月 xx 日

	县人民政府

意见
	盖章：

2022  年
月
日


附件12

摘录部分自治区特色产业目录说明
1.柑橘包括柑类、橘类、柚类、橙类、金桔类、枳类，如: 蜜柑、沃柑、皇帝柑、蜜橘、砂糖桔、西柚、蜜柚、沙田柚、甜橙、脐橙、金桔、柠檬、陈皮柑、金香柑等。
2.花生大豆包括花生、大豆（黄豆）。 

3.杂粮杂豆包括红薯、高粱、荞麦（甜荞、苦荞）、燕麦（莜麦）、大麦、糜子、黍子、薏仁、芝麻、芸豆、绿豆、小豆（红小豆、赤豆）、蚕豆、猫豆、小扁豆（兵豆）、黑豆等。

4.茄果类包括番茄、辣椒、茄子、秋葵等。

5.豆类包括豇豆（豆角）、菜豆（玉豆）、四季豆、豌豆、刀豆、菜用大豆（菜用黄豆、毛豆）等。
6.根茎薯芋类包括萝卜、胡萝卜、大头菜、榨菜、茎用芥菜。凉薯（沙葛、豆薯）、淮山、粉葛、莲藕、燕姑、芊头、马蹄、生姜、莴笋、茭白、洋葱、沙姜、魔芋、旱藕等。

7.西甜瓜包括西瓜、甜瓜、香瓜、哈密瓜等。

8.花卉苗木指的是用于城市园林、室内装饰、果树（林木）育苗的花木，包括鲜切花（如剑兰、月季、菊花、康乃馨、非洲菊、玫瑰等）、鲜切叶（如苏铁、散尾葵、棕榈、龟背竹、文竹、天门冬、绣球松、蜈蚣草等）、盆栽绿植花卉（如白掌、红掌、袖珍椰子树、虎皮兰、多肉、发财树、夜兰花、吊兰、仙人掌、凤仙花、曼陀罗、夹竹桃等）和苗木（未出圃的林木或苗圃育苗苗木）等。

9.鱼包括淡水养鱼、海水养鱼、稻田养鱼等。
附件13

2022年全州县产业“从劣变优”具体细化标准

根据自治区扶贫办、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明确2021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产业以奖代补有关事项的通知》（桂开办发〔2021〕9号）的要求，为持续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激发脱贫群众产业致富内生动力。经研究，根据我县实际，制定“从劣变优”具体细化标准。

“从劣变优”发展特定产业，只要符合其中任一个条件即可认定为“从劣变优”。 
一、奖补对象有特定发展的产业，通过升级发展提质增效（抚育、低改、品种改良、良种良法、农机农艺、生态养殖、绿色健康等），达到相应产业对应的补助要求。

（一）抚育和低改。因产量低、品质差、效益低甚至没有效益的特色产业，通过加大资金、技术、劳力等要素投入；果园扩坑改土、增施有机肥、加强肥水管理、果树行间生草改善果树立地条件、密闭果园通过间伐、重修剪开天窗改善树体通风透光等措施；提高产品品质，增加产品效益，使产业从劣变优。

（二）品种改良和良种良法。将原有的果园果树通过改种新品种、高接改换新品种，调整果实成熟上市时期和果实品质；对本地母牛等采用人工授精技术开展杂交改良，提高杂交牛的初生重和生长速度，以获得好的售价收益，使产业从劣变优。    

（三）农机农艺。结合农业技术进行耕种、扦插、喷药、追肥等。
（四）生态养殖、绿色健康。利用农作物秸杆和下脚料、种植优质牧草，开展圈养，提高牛等的生长速度。

（五）提高产品知名度，加强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认证，加强商标注册及品牌建设，提高产品知名度；加强仓贮冷库冷链建设，延伸产品附加值。从而提高产业生产效益，使产业从劣变优。
二、奖补对象有产业，在产业地实施设施类农业基础设施项目并达到对应的补助要求。通过改善果园水利设施（能排能灌、水肥一体化滴灌喷灌）、运输条件（道路、机械轨道）、三避设施（避雨、避晒、避寒）等基础条件，提高产业的抗逆能力，减少产业损失，同时减少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投入，提高产业生产效益，使产业从劣变优。
三、奖补对象有产业，加入农业产业生产“五统一”一体化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规程、统一生产标准、统一产品质量、统一品牌销售）并签订合同，同时经核验人员核实确认实际加入（如确认销售收入等）。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

	全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4月20日印发



























































































